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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区所在地为西山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17 号片区二

期，周边紧临南二环、海埂路和前卫西路等，东至西山区 17 号片区三期规划用地

（海埂路方向）、南至前卫路（中断）、西至西山区 17 号片区一期金坤尚城、北至

盛高大城，紧临南二环和海埂路，西北侧为昆钢生活区；西南侧为南华小区；东南

侧为马家营小区，春晓花园，沃尔特商城；东北侧为海狮酒店。所在地行政区划隶

属昆明市西山区永昌街道办事处马家社区管辖，地理坐标为北纬 22°30′35.92″，

东经 103°58′43.36″。交通较为方便。 

“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是一个以居民住宅为主的房地产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居住用房、景观绿化工程及其它附属设施等。居民住宅楼主要为 5 栋 34 层

高层住宅组成，地块北侧和南侧有局部的独立商业用房，34 层的高层住宅最大楼高

为 99.80m，建筑物为剪力墙结构；景观绿化由街头绿地、组团绿地等两类绿地构

成，结合居住组团的用地布局和建筑布局，形成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各绿化空间

又相互渗透，紧密联系绿化空间的体系。道路交通系统按照城市主干道、次干道、

支路和内部主要交通、次要交通、步行交通六个级别设置；机动车停车位全部布置

于地下，地下室以两层布置为主，局部区域为三层，共设有三个地下停车库出入

口。 

项目建设征地总面积为 2.85hm
2（项目净用地面积为 2.85hm

2），占地类型以建

设用地为主，总建筑面积为 169217.70m
2（地上建筑面积 119667.7m

2，地下建筑面积

为 49550.00m
2），建筑密度 15.00%，综合容积率 4.20，绿化率为 45.00%，地下停车

位 1208 个。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68660.02 万元，土建投资 34055.11 万元。2015 年 1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12 月完工，工期 36 个月，所需资金来源为项目业主单位自筹

并配合银行贷款。 

工程由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展项目建设相关工作，设计单位昆

明合创建筑设计事务所、监理单位东莞市鸿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天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单位昆明滇禹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

测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等单位参加了”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的建设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文件，落实工程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义务，为贯彻执行《中华人共和国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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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14 年 10 月，受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委托，昆明滇禹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任务。设计

人员在建设单位和当地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深入工程区域实地进行调查和踏勘，搜

集了大量的资料，进行《”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

书》（送审稿）的编制设计，并报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审查，2015 年 8 月 4 日，昆

明市西山区水务局以《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关于“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书的批复》（西水复[2015]30 号）通过了该方案。 

依据水利部第 12 号令《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2000 年 1 月 31

日）和水利部第 16 号令《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2005 年 7 月

8 日，24 号令修改）相关规定，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委托昆

明理工大学承担该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于 2018 年 4 月完成该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护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的规定，水土保持设

施专项验收前，须组织第三方机构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为顺利开展本工程

水土保持验收评估工作，建设单位于 2017年 11月委托云南拓坤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承担”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工作，并编制《云

南天文台”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以下简称《验收

报告》）。为做好本工程的水土保持评估及《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我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先后多次进入工程现场进行实地踏勘。在建设单位、设计单

位、监理单位的配合下，查阅主体工程设计报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工程质量

管理、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等资料，并实地调查该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及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等。在此基础上，经资料整编分析、专

题讨论，对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及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

况、水土保持效果、水土保持投资等进行评估，并于 2018 年 4 月完成《验收报告》。 

根据对”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项目单元工程、分布工程、单位工程质量

评定资料分析统计及现场调查复核，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共划分为 3 个单位工程，8

个分部工程，29 个分项工程，其实施质量按照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分部工程验收

签证等相关资料验收结论：本项目所有检验批合格，各分部工程合格；质量控制资

料及安全与功能检验资料齐全、完整、有效；观感质量评定为“良好”。单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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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合格，则本报告引用验收鉴定书结论，认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合格。 

通过本次验收认为，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审批手续齐备，管

理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建设及档案管理规范。工程现已建设完毕，落实水土保持各

项治理措施，根据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质量监督机构项目自查初验验收签证以及

工程质量验收报告备案资料统计，工程质量总体合格率达 100%。通过各项措施的实

施完成，本项目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明显，六项指标均达到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

防治标准》（GB50434－2008）建设类一级标准防治目标值，也达到了本项目水保方

案的防治目标。目前，项目各项工程资料齐全，已达到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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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恒泰城”（N 地块）

建设项目 
验收工程地点 西山区永昌街道办事处马家社区 

验收工程性质 新建建设类项目 验收工程规模 
总用地 2.85hm2，总建筑面积

169217.70m2 

所在流域 
长江支流金沙江滇

池流域 
所属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云南省“重点监督区”及“重点治理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部门、时间及文号 
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2015 年 8 月 4 日，西水复[2015]30 号 

工期 
主体工程 36 个月（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 

水保工程 36 个月（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 

水土流失量（t） 
水土保持方案预测量 291.40t 

水土保持监测量 232.66t 

防治责任范围（hm2）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
治责任范围 

2.97hm2 

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 2.97hm2 

运行期管理范围 2.85hm2 

方案 

拟定
水土
流失
防治
目标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实际完成水土流
失防治指标 

扰动土地整治率 99.96%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 
99.9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土壤流失控制比 2.27 

拦渣率 95% 拦渣率 98%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92% 

林草覆盖率 27% 林草覆盖率 45% 

主要工程量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区园林绿化 1.28hm2 

临时措施 

道路及广场区施工出入口车辆清洗池 1 个、沉砂池 1 口，景观绿化区临时

砖砌排水沟 470m、排水沟末端沉砂池 2 口，构建筑物区临时沉砂池 7 口、

临时砖砌排水沟 550m、基坑积水应急抽排措施 5 套 

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投资（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162.84 万元 

实际投资 1034.75 万元 

投资增加原因 

方案设计绿化投资偏低，而实际施工中购买树苗及
人工等费用都比方案设计增加很多，最终使得植物
措施实际总投资较方案增加。 

工程总体评价 
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布局合理，工程区内水保设施建成投入试运行以来，各项工程安全

可靠，质量稳定，基本达到验收条件。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昆明滇禹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主要施工单
位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 昆明合创建筑设计事务所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 监理单位 东莞市鸿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设施验收评估单位 云南拓坤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 296

号昆明理工大学创业大厦 B 座 
地址 

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南亚风情第壹城
南亚星河苑 C4 幢 

联系人电话 左文刚/15911719632 联系人电话 彭涛/13013430457 

传真 0871-65121853 传真/邮编 0871-68186111 

电子信箱 103820206@qq.com 电子信箱 13713689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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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区所在地为西山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17 号片区二

期，周边紧临南二环、海埂路和前卫西路等，东至西山区 17 号片区三期规划用地（海

埂路方向）、南至前卫路（中断）、西至西山区 17 号片区一期金坤尚城、北至盛高大

城，紧临南二环和海埂路，西北侧为昆钢生活区；西南侧为南华小区；东南侧为马家

营小区，春晓花园，沃尔特商城；东北侧为海狮酒店。所在地行政区划隶属昆明市西

山区永昌街道办事处马家社区管辖，地理坐标为北纬 22°30′35.92″，东经

103°58′43.36″。交通较为方便。 

项目区地理位置详见附图 1。 

1.1.2 主要技术指标 

（1）项目名称：“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 

（2）项目性质：新建建设类项目 

（3）建设单位：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建设目标及任务：城镇住宅 

（5）项目建设地点：西山区永昌街道办事处马家社区 

（6）等级与规模：总建筑面积 169217.70m
2（地上建筑面积 119667.70m

2，地下

建筑面积为 49550.00m
2），地下机动车位 1208 个。 

（7）总投资：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68660.02 万元，土建投资 34055.11 万元。 

（8）建设工期：工程总工期 3.0 年，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 

“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是一个以居民住宅为主的房地产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居住用房、景观绿化工程及其它附属设施等。居民住宅楼主要为 5 栋 34 层

高层住宅组成，地块北侧和南侧有局部的独立商业用房，34 层的高层住宅最大楼高

为 99.80m，建筑物为剪力墙结构；景观绿化由街头绿地、组团绿地等两类绿地构成，

结合居住组团的用地布局和建筑布局，形成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各绿化空间又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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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紧密联系绿化空间的体系。道路交通系统按照城市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和内

部主要交通、次要交通、步行交通六个级别设置；机动车停车位全部布置于地下，地

下室以两层布置为主，局部区域为三层，共设有三个地下停车库出入口。 

项目建设征地总面积为 2.85hm
2（项目净用地面积为 2.85hm

2），占地类型以建设

用地为主，总建筑面积为 169217.70m
2（地上建筑面积 119667.7m

2，地下建筑面积为

49550.00m
2），建筑密度 15.00%，综合容积率 4.20，绿化率为 45.00%，地下停车位

1208 个。项目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1-1。 

表 1-1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序号 名称 经济技术指标 备注 

1 总征地面积 2.85hm
2
  

 净用地面积 2.85hm
2
  

 建构筑物占地 0.43hm
2
  

 道路及广场占地 0.99hm
2
  

 河道整治区占地 0.15hm
2
  

 景观绿化区占地 1.28hm
2
  

2 总建筑面积 169217.70m
2 

 

2.1 地上建筑面积 119667.70m
2
  

2.2 地下建筑面积 49550.00 m
2
  

3 容积率 4.20  

4 建筑密度 15.00%  

5 绿地率 45.00%  

6 建筑层数（层） 34  

7 地下机动车位 (个) 1208  

8 施工工期 2015.1～2017.12  

9 总投资 68660.02 万元  

 土建投资 34055.11 万元  

1.1.3 项目投资 

本工程建设总投资为 68660.02 万元，土建投资 34055.11 万元，所需资金来源为

项目业主单位自筹并配合银行贷款。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本“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居民住宅、景观绿化工程及

其它附属设施等。结合项目区用地性质及施工期间产生水土流失不同点综合分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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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角度出发，项目施工用地按建构筑物、道路及广场、河道整治区域和景观绿

化等功能区划分。按项目用地性质划分占地情况详见表 1-2。 

表 1-2  按用地性质划分主要项目组成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占地面积(hm
2
) 备   注 

1 建构筑物 0.43 居民住宅 

2 道路及广场 0.97 包括少部分水景观占地 

3 河道整治区域 0.17 项目区内涉及的清水河占地 

4 景观绿化 1.28  

合计 2.85  

截止 2018 年 4 月，各区现状如下： 

（1）建构筑物区 

本项目新建建构筑物主要由 5 栋 34 层高层住宅组成，地块北侧和南侧有局部的

独立商业，34 层的高层住宅最大楼高为 99.80m，主要采用剪力墙结构形式，基础拟

采用桩基础形式，地块内各建筑物的设计零标高主要为 1891.80m 和 1892.55m，地下

室以两层布置为主，局部区域为三层，共设有三个地下停车库出入口。 

建构筑物占地面积为 0.43hm
2，总建筑面积为 169217.70m

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19667.7m
2，地下建筑面积为 49550.00m

2，建筑密度 15.00%，综合容积率 4.20。 

该区域已全部建设完成，经过实地调查，建构筑物区在建筑物周边区域布置了排

水沟，水保措施较为完善，经现场监测，水土流失轻微。 

（2）道路及广场 

小区对外交通联系设 2 个主、次入口，其中小区主入口连接西南侧已建规划道路，

小区次入口连接 M 地块道路，出入十分便利。区内设有三个车辆出入口和足够的停

车位。项目总平面布置充分利用自然地形特点不至形成紧迫感，力求功能区划分明，

流线清晰，交通顺畅，环境优美，营造不同的围合空间，遵行设计规范，节约建设用

地，减少工程投资。 

道路交通系统按照城市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和内部主要交通、次要交通、步行

交通六个级别设置，尽量增加对城市道路交通微循环功能改造的效果，同时减少道路

对内部交通的干扰。步行交通系统作为车行系统的必要补充，主要用以满足行人出行

便捷的需求。本规划设计中主要结合绿化廊道和商业空间设置步行带，并注重增加步

行系统绿化覆盖率和沿途休息设施的布置，以符合人性化设计的需求。静态交通停车

规划的原则就是合理、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停车均考虑为地下停车，车位数与居住户

数按 1：1 进行配置；在整个规划区的内部以及对外联系方向设置了大量的广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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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满足广大居民休闲及娱乐活动的进行；机动车停车位全部布置于地下，共设有

三个地下停车库出入口，地下室以两层布置为主，局部区域设有三层。 

该区域路面平坦且已硬化，并且有良好的排水系统，水土流失轻微。 

（3）河道整治区 

本项目河道整治长度为 170m，区域占地面积为 0.17hm
2，河道进口位于 M 地块

东南角，河道整治的起点已建有箱涵，施工时从起点的箱涵处顺接即可。根据昆明市

西山区水务局关于《“恒泰城”小区涉及清水河局部改道沟工程平面布局方案（报批

稿）》的回复意见（2015 年 4 月 20 日），河道整治段采用浆砌石直斜式复式断面，底

宽 4m，下部直墙段高 2m，直墙以上至堤顶迎水面设计边坡按 1:1.75 处理。 

该区域已全部建设完成，经过实地调查，该区域为水域，水土流失轻微。 

（4）景观绿化区 

项目景观绿化占地面积为 1.28hm
2，绿地系统由街头绿地、组团绿地等两类绿地

构成，结合居住组团的用地布局和建筑布局，形成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各绿化空间

又相互渗透，紧密联系绿化空间的体系。 

项目规划区内景观通过点线面的绿化组织方式，形成了一个网状的绿化景观系

统，使整个组团的景观和空间环境得到最大的改善和提升。 

该区域已全部建设完成，经过实地调查，景观绿化区现为植被覆盖，水土流失轻

微。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项目施工场地全部设置在建设规划用地内，不用单独布设。施工场地主要布置

于项目区北部，所以施工场地的占地均位于项目建设区占地面积内。 

项目计划施工期共计24个月，于2015年1月开工建设，2016年12月建设完工；

实际施工期 36 个月，于 2015 年 1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12 月建设完工。 

1.1.6 土石方情况 

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共计产生土方开挖量为 16.99 万 m
3，土石方回填量 7.32

万 m
3，产生弃渣 16.99 万 m

3 全部运往昆明市西山区鸣洲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弃土场，



“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9 

 

后期外购土石方 7.32 万 m
3，其中 6.87 万 m

3用于地下室顶部回填，0.45 万 m
3 用作绿

化覆土。渣土清运证明见附件 6。 

1.1.7 征占地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并进行量图计算分析，工程总占地 2.85hm
2，其中，建构筑物

占地 0.43hm
2，道路及广场占地 0.97hm

2，河道整治区域占地 0.17hm
2，景观绿化占地

1.28hm
2。按占地类型划分为草地 0.42hm

2、建设用地 2.36hm
2、水域及水利设施

0.07hm
2。均为永久性占地。项目区详细占地情况详见表 1-3。 

表 1-3  项目区占地类型及面积统计表 

序号 项目 
占地类型及数量 

备注 
小计 草地 建设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 

1 建构筑物 0.43 0.11 0.32   

2 道路及广场 0.97 0.18 0.79   

3 河道整治区 0.17  0.12 0.05  

4 景观绿化 1.28 0.13 1.13 0.02  

合     计 2.85 0.42 2.36 0.07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不涉及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建。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昆明市地处滇中高原中部，受燕山、喜马拉雅山运动的影响，形成起伏明显、盆

岭相间、山脉交错、山峦起伏的地形，地势呈北高南低，属高原中山地形地貌。 

项目区位于昆明市西山区，场地内较为平坦，整个场地高高程为 1888.50m 左右。

项目区地块除了有零星荒草地，东北侧区域有少量的建筑垃圾堆砌体，并有河道从东

穿过西外，其余场地现状都为裸露的土地。项目区所在地地形复杂，起伏明显，盆岭

相间，属断陷湖盆地、低山河谷、中切中山河谷、高原山地、山间盆地地貌。 

本项目用地位于昆明西山区，根据 1：400 万《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01），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20g，对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Ⅷ度。 

项目区地处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气候区，干、湿季分明，春、冬风大干旱，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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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量集中，冬无严寒，下无酷暑。项目区所在地多年平均气温 15.10℃，最热为 7

月，平均温度 20.20℃，极值高温 31.20℃，冬季均温 9.30℃，最冷为 1 月，极值最低

温度-7.80℃，最大积雪厚度 17cm，年温差 12.80℃，无霜期 240～247 天，年平均日

照时数 2400 小时；春冬干旱，夏季多雨，年平均降雨量 1006.60mm，雨季 6～10 月

（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80%），6、7、8 月是降水量最多的月份，其中 8 月最高可达

205.9mm，11 月至下年 5 月为旱季，占 20%左右；年平均相对湿度 73%，年蒸发两

1940.90mm，月蒸发量 278.8mm，3、4 月为最干旱月，相对湿度仅 54～55%；区内

冬季主导风为西南风，风向频率 32%，夏季则以西南风及南风为主导风，风向频率各

为 30%,大风日数 45 天，年平均风速 2.20m/s，20 年一遇最大风速 23.70m/s。根据该

地区多年气象水文资料分析，项目区所在地 20 年一遇最大 1 小时暴雨量为 61.70mm，

最大 6 小时暴雨量为 102.20mm，最大 24 小时暴雨量为 129.40mm。 

昆明市域界于金沙江、南盘江和元江的分水岭地带。境内主要湖泊、河流属于金

沙江水系的有滇池、盘龙江、螳螂川、普渡河；属于南盘江水系的有阳宗海、巴江；

属于元江水系的有多依河；滇池又名昆明湖，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有“高原明珠”

的美称。本项目属于长江支流金沙江滇池流域。 

西山区自然土壤以石灰岩、玄武岩风化红壤，酸性母岩风化黄红壤为主。共有四

个土类，九个亚类，十三个土属，二十八个土种。土壤主要类型为山地红壤、棕壤、

紫色土和水稻土四大类型。棕壤分布在 2400～2641m 高山顶部，面积仅占总土地面

积的 1％；山地红壤分布于海拔 1830～2400m 的广大地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68％，

紫色土分布于海拔 1900～2100m 的局部地区，面积占土地面积的 10.9％。水稻土分

布于区内平坝、箐沟、山间盆地等处，面积占全区面积的 6.3％。项目区以红壤为主，

成土母质多为古红土，土壤质地以轻壤和中壤居多，土壤分散系数较大。 

西山区植被系亚热带西部中山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暖性针叶林。有植物

193 科 642 属 1187 种。主要代表树种有栲树、栎树、云南松、华山松、滇油杉、桉

树、柏树、桤木等。针叶林分布较广，从海拔 1800～2641m 均有分布。主要灌木有

滇杨梅、小铁子、杜鹃、山茶、火把果、云南含笑、刺黄连、沙针、水麻柳、芝种花、

乌饭、珍珠花、箭竹等，草本植物有：白健杆、蔗茅、野古草、龙胆草、竹叶草、白

茅、山姜、灰金茅、黄背草及各种蕨类。全区有林地覆盖率为 43.2%。项目区地块除

了有零星荒草地，东北侧区域有少量的建筑垃圾堆砌体，并有河道从东穿过西外，其

余场地现状都为裸露的土地。项目区用地范围内的林草覆盖率约为 14.7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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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依据《西山区 2004 年土壤侵蚀遥感调查报告》，区划后，按全区总面积为

791.14km
2（实际量算面积为 777.33 km

2，误差 1.75%）进行平差，无明显水土流失面

积为 664 km
2，占总土地面积的 83.93%。 

表 1-4    工程涉及区域土壤侵蚀现状表（区划后）   单位：km
2
 

行政

区划 

土地总

面积 

无明显流

失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 土壤侵蚀

模数 

t/(km2·a) 
轻度 

占流失 

（%） 
中度 

占流失 

（%） 
强度 

占流失 

（%） 

极强

度 

占流失 

（%） 
剧烈 

占流失 

（%） 
合计 

西山

区 
791.14 664.00 69.30 54.51 33.27 26.17 19.78 15.56 4.13 3.25 0.66 0.52 127.14 944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西

南土石山区，水土流失允许流失量值为 500t/km
2·a。根据办水保【2013】188 号文“全

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及云政发

【2007】165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西山区属

于云南省“重点监督区”和“重点治理区”。依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50434-2008）的规定，确定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等级执行一级标准。 

项目建设施工用地内的原始占地类型包括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和建设用地，水

土流失以轻度侵蚀为主，占地范围内的原生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318.95t/km
2·a。 

项目建设过程中，随着主要工程建设完工，地表硬化、拦挡、排水及绿化措施的

实施，各扰动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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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项目前期工作情况： 

（1）昆明市规划局下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规划条件”（2013 年 1 月 17

日）； 

（2）昆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恒泰城”（N 地块）建

设项目初步设计报告》（2013 年 4 月）； 

（3）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

证”西国用[2013]第 00085 号（2013 年 10 月 30 日）； 

（4）昆明市西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开展“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

目前期工作的函”西发改函[2014]196 号，2014 年 9 月 23 日； 

（5）昆明市城市排水管理处“关于对“恒泰城 M 地块、N 地块”建设项目的排

水咨询意见”排水意见[2014]81 号（2014 年 10 月 30 日）； 

（6）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昆明滇禹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恒

泰城” （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5 年 7 月）； 

（7）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关于《西山区城中村改造 17 号片区二期 M、N 地块内

清水河位置、地上及地下建筑退让要求》征求意见的回复（2014 年 11 月 26 日）； 

（8）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关于《“恒泰城”小区涉及清水河局部改道沟工程平面

布局方案（报批稿）》的回复意见（2015 年 4 月 20 日）； 

（9）《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关于”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初

步设计报告书的批复》（西水复[2015]30 号，2015 年 8 月 4 日）。 

2.2 水土保持方案  

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

施条例》以及“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确保天文台项目建设中新增水土流失得到有效的控制，2014 年 10 月，受云南润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昆明滇禹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

制任务。设计人员在建设单位和当地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深入工程区域实地进行调查

和踏勘，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进行《”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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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设计报告书》（送审稿）的编制设计，并报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审查，2015 年 8 月

4 日，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以《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关于“恒泰城”（N 地块）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书的批复》（西水复[2015]30 号）通过了该方案。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项目不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自昆明市西山区水务局以“西水复[2015]30 号”文对云南天文台”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书进行批复以来，于 2015 年 11 月，云南

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昆明理工大学承担了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后续未

开展项目水土保持初步设计以及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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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文件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项目建

设区和直接影响区。水土保持方案中水土流失防治责任面积为 2.97hm
2，其中项目建

设区 2.85hm
2（建构筑物区 0.43hm

2、道路及广场区 0.97hm
2、河道整治区 0.17hm

2、

景观绿化区 1.28hm
2），直接影响区为 0.12hm

2。 

经查阅主体工程竣工资料，结合实际征地范围，经主体工程进一步项目分布情况

复核，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2.97hm
2，其中项目建设区 2.85hm

2，

直接影响区为 0.12hm
2。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批复的

防治责任范围一致。 

具体各分区的详细面积详见表 3-1。 

表 3-1   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对照表 

防治分区 

水保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

围总面积（hm
2） 

现场确认范围（hm
2） 

变化情况（hm
2） 

（实际-方案） 

项目建

设区 

直接影

响区 
小计 

项目建

设区 

直接影

响区 
小计 

项目建

设区 

直接影

响区 
小计 

建构筑物区 0.43 

0.12 

0.43 0.43 

0.12 

0.43 0 0 0 

道路及广场

区 
0.97 0.97 0.97 0.97 0 0 0 

河道整治区 0.17 0.17 0.17 0.17 0 0 0 

景观绿化区 1.28  1.28 1.28  1.28 0 0 0 

合计 2.85 0.12 2.85 2.85 0.12 2.85 0 0 0 

说明：表中„变量‟一栏„+‟表示较批复增加，„-‟表示较批复减少； 

通过对比分析认为，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根据本工程征占地资料结合现场量

测进行统计，直接影响区的面积按实际复核，工程水土流失影响可控，实际实施的防

治责任范围界定基本合理。 

3.2 弃渣场设置 

本项目未设置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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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取土场设置 

本项目未设置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整体布局 

3.4.1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根据分区原则和工程的工程布局、施工组织，将本工程水

土流失防治分区分为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其中项目建设区包括建构筑物区、道

路及广场区、河道整治区和景观绿化区三个防治分区。 

表 3-3  批复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通过现场勘察以及资料查阅，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基本按照水保方案报告确定

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施工单元，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分析认为：水土保持方案

综合考虑措施的实施情况，分区基本合理，满足措施布设要求。 

3.4.2 水土保持设施总体布局 

水保方案报告书中，针对该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量和重点流失区域，结

合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遵循防治结合、因害设防、因地制宜的原则和坚持全局观点，

采用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建设及其它环保措施相结合的方法，使水土保持措施与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分

区 

项

目

建

设

区 

构建筑物防治区 

道路及广场防治区 

河道整治区 

直接影响区 

景观绿化防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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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安全及环境保护紧密协调、互为裨益，项目设计及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

局情况详见表 3-3。 

表 3-3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情况对照表 

序号 项目分区 
措施设计 

水保方案设计 实际建设情况 变化情况 

1 建构筑物区 
临时沉砂池、砖砌排水沟、基

坑积水应急抽排措施 

临时沉砂池、砖砌排水沟、

基坑积水应急抽排措施 

部分措施数

量增加 

2 
道路及广场

区 

施工出入口车辆清洗池、沉砂

池 

施工出入口车辆清洗池、沉

砂池 

部分措施数

量减少 

3 景观绿化区 
园林式绿化、临时砖砌排水

沟、排水沟末端沉砂池 

园林式绿化、临时砖砌排水

沟、排水沟末端沉砂池 

部分措施数

量减少 

4 河道整治区 无 无 ---- 

经评估分析：水保方案设计所实施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布局基本合理，实际施工

阶段，各区基本按照水保方案设计要求进行了措施施工。综上，本工程实际实施过程

中，对部分措施进行了优化，实际实施工程质量及工程量基本满足设计要求，发挥了

较好的防治水土流失的效果。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方案未布设工程措施。 

3.5.2 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植物措施主要依靠现场勘测、查阅建筑安装工程结算审定书、工程签证单等资料

进行验收认定。截止 2018 年 4 月，项目实际实施植物措施有：景观绿化区园林绿化

1.28hm
2。 

表 3-4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与设计情况对比统计表 

项目分区 措施类型 数量 
水保方案设

计情况 

实际完成

情况 
增减情况 备注 

主体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区 
园林绿化（hm

2） 1.28 1.28 0  

投资（万元） 128 1000 +872  

评估认为：水保方案所规划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布局基本合理，实际施工过程中，

各恢复区域基本已按照水保方案要求落地实施，现状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工程质量及

工程量基本满足设计要求，发挥了较好的防治水土流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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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临时措施完成情况 

临时措施验收主要依靠施工期照片以及影像资料，同时查阅工程水土保持施工、

监理等方面的资料，经分析统计，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为：道路及广场区施工出入口

车辆清洗池 1 个、沉砂池 1 口，景观绿化区临时砖砌排水沟 470m、排水沟末端沉砂

池 2 口，构建筑物区临时沉砂池 7 口、临时砖砌排水沟 550m、基坑积水应急抽排措

施 5 套。 

表 3-5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与设计情况对比统计表 

项目分区 措施类型 数量 
水保方案设

计情况 

实际完成

情况 
增减情况 备注 

主体 临时措施 

道路及广场

区 

车辆清洗池（个） 1 1 0  

投资（万元） 1.50 1.50 0  

景观绿化区 

排水沟（m） 270 290 +20  

投资（万元） 1.30 1.50 +0.20  

沉砂池（口） 1 1 0 砖砌 

投资（万元） 0.29 0.35 +0.06  

新增 临时措施 

构建筑物区 

沉砂池（口） 10 7 -3 土质 

投资（万元） 0.45 0.21 -0.24  

排水沟（m） 537 550 +13  

投资（万元） 2.62 2.84 0.22  

基坑积水抽排措施（套） 3 5 +2  

投资（万元） 1.45 2.00 +0.55  

景观绿化区 

沉沙池（口） 2 1 -1 砖砌 

投资（万元） 0.57 0.35 -0.22  

排水沟（m） 173 180 +7  

投资（万元） 0.86 0.93 +0.07  

道路及广场

区 

沉砂池（口） 1 1 0 砖砌 

投资（万元） 0.29 0.35 +0.06  

评估认为：水保方案所规划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布局基本合理，临时措施的实施，

基本控制了施工期产生的水土流失，现场未发现成规模的水土流失现象，临时措施发

挥了一定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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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水土保持设施施工进度安排情况 

通过查阅监理资料及现场踏勘，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照水保方案要求，

与主体工程施工同步实施，其中，植物措施于 2017 年 11 月~2017 年 12 月实施；临

时措施实施时间为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见表 3-6。 

表 3-6   水保措施施工进度统计表 

项目分区 措施类型 数量 施工阶段 

主体 
临时措施 

道路及广场区 车辆清洗池 2015 年 1 月~2015 年 3 月 

景观绿化区 
排水沟 2015 年 2 月~2015 年 3 月 

沉砂池 2015 年 2 月~2015 年 3 月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区 园林绿化 2017 年 11 月~2017 年 12 月 

新增 临时措施 

构建筑物区 

沉砂池 2015 年 2 月~2016 年 12 月 

排水沟 2015 年 2 月~2015 年 3 月 

基坑积水抽排措施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景观绿化区 
沉沙池 2015 年 2 月~2015 年 3 月 

排水沟 2015 年 2 月~2016 年 3 月 

道路及广场区 沉砂池 2015 年 2 月~2015 年 3 月 

评估认为：建设单位按照水保方案要求，结合主体工程施工，基本做到了工程、

临时措施与主体工程施工同步施工，植物措施在场地具备条件后便进行绿化或植被恢

复工程施工，水土保持措施施工进度安排基本合理，符合水土流失防治要求。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批复投资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概算

总投资为 162.84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设计中计入本方案的水保投资为 131.09 万元，

本方案新增水保投资为 31.75 万元。在方案新增投资中，施工临时工程费为 6.23 万元，

独立费用 24.19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测费为 11.19 万元，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

费为 7 万元）；基本预备费 0.91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为 0.4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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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水保方案批复水土保持投资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新增投资 

主体

工程

计入

的投

资 

合计

（万

元） 

占总

投资

的比

例（%） 

建

安

工

程

费 

植物措施费 

设

备

费 

独立

费用 

小 

计

（万

元） 

栽（种）

植费 

苗

木、

草、

种子

费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28.00 128.00 78.60 

1 景观绿化区 
      

128.00 128.00 
 

第三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6.23 
    

6.23 3.09 9.32 5.72 

1 建构筑物区 4.51 
    

4.51 
 

4.51 
 

2 道路及广场区 0.29 
    

0.29 1.50 1.79 
 

3 景观绿化区 1.43 
    

1.43 1.59 3.02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24.19 24.19 
 

24.19 14.85 

1 工程建设监理费 
    

7.00 7.00 
 

7.00 
 

2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5.50 5.50 
 

5.50 
 

3 水土保持监测费 
    

11.19 11.19 
 

11.19 
 

4 建设单位管理费 
    

0.12 0.12 
 

0.12 
 

5 科研勘察设计费 
    

0.37 0.37 
 

0.37 
 

一至四部分合计 6.23 
   

24.19 30.42 131.09 161.51 
 

基本预备费 
     

0.91 
 

0.91 0.56 

总投资 
     

31.33 131.09 162.42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0.42 
 

0.42 0.26 

合    计 
     

31.75 131.09 162.84 100.00 

3.6.2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 

结合本工程实际情况，通过查阅工程竣工结算资料，”恒泰城”（N 地块）建设

项目建设期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1034.75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计列投资

1003.35 万元，方案新增水保投资 31.40 万元。水土保持总投资中，工程措施费 0 万

元，植物措施费 1000 万元，临时措施费 10.03 万元，独立费用 23.30 万元（监测费

10.00 万元，监理费 7.00 万元，其它费用 6.30 万元），水保设施补偿费 0.42 万元，基

本预备费 1.00 万元。工程水土保持实际投资完成情况详见表 3-8。 

表 3-8  水土保持投资实际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水保设施 
方案新

增 

主体 

已有 
合计 建安

费 

苗木种子栽

植费 
设备费 独立费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0 0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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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景观绿化区      1000 100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6.68    6.68 3.35 10.03 

1 建构筑物区 5.05    5.05  5.05 

2 道路及广场区 0.35    0.35 1.50 1.85 

3 景观绿化区 1.28    1.28 1.85 3.13 

4 其它临时工程 0    0  0 

一至三部分之和 6.68    6.68 1003.35 1010.03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23.30 23.30  23.30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0.20 0.20  0.20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7.00 7.00  7.00 

3 水土保持监测费    10.00 10.00  10.00 

4 水土保持科研勘测费    0.60 0.60  0.60 

5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5.50 5.50  5.50 

一至四部分之和 6.68   23.30 29.98 1003.35 1033.33 

五 基本预备费     1.00  1.00 

六 水保设施补偿费     0.42  0.42 

七 合计 6.68   23.30 31.40 1003.35 1034.75 

3.6.3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投资总计 1034.75 万元相比方案设计的

162.84 万元增加了 871.91 万元，变化情况主要为：①本项目未涉及工程措施。②植

物措施投资为 1000 万元，相比原方案投资增加 872 万元。③临时措施投资为 10.03

万元，相比设计投资增加 0.71 万元。④独立费用投资为 23.30 万元，相比原方案投资

减少 0.89 万元。⑤基本预备费 1.00 万元，相比原方案投资增加 0.09 万元。⑥水土保

持补偿费与方案设计一致。 

水土保持措施投资变化情况见表 3-9。 

表 3-9  水土保持措施投资完成情况对比分析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投资 

实际实施

投资 

变化情况 

（+、-）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0 0 0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28 1000 +872 

1 景观绿化区 128 1000 +872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9.32 10.03 +0.71 

1 建构筑物区 4.51  5.05 +0.54 

2 道路及广场区 1.79  1.85 +0.06 

3 景观绿化区 3.02  3.13 +0.11 

4 其它临时工程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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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三部分之和 137.32 1010.03 +872.71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24.19 23.30 -0.89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0.12 0.20 +0.08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7.00 7.00 0 

3 水土保持监测费 11.19 10.00 -1.19 

4 水土保持科研勘测费 0.37 0.60 +0.23 

5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5.50 5.50 0 

一至四部分之和 161.51 1033.33 +871.82 

五 基本预备费 0.91 1.00 +0.09 

六 水保设施补偿费 0.42 0.42 0 

七 合计 162.84 1034.75 +871.91 

变化原因分析： 

①植物措施投资增加主要是因为方案设计绿化投资偏低，而实际施工中购买树苗

及人工等费用都比方案设计增加很多，最终使得植物措施实际总投资较方案增加。 

②临时措施投资增加，主要原因是材料价格、人工费用等的上涨，使得投资单价

增加。 

③在本工程的施工过程中，独立费用均是根据实际合同进行结算支付，据统计，

较《水保方案报告》规划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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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立监理部全面负责落实水土保持工程完成情况

及对工程质量进行全面检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常运行。工程运行期间，由

专人负责日常的水土保持措施管理与维护工作，包括定期安全巡逻、苗木养护等。 

项目实施过程中，把水土保持及相关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管理，始终把工程质量放

在突出位置，全过程对工程质量进行控制和监督。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实行项目法

人制、招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根据工程规模和特点，进行招标，选择

有实力的施工、监理单位，并实行合同管理。 

为了及时掌握质量信息，加强质量管理，在工程开工建设期间，云南润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建立了工程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管理办法及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并制

定了管理办法，要求工程施工单位按管理条例要求实施保护措施，工程设计单位提供

技术咨询，工程监理单位监督保护措施实施情况。 

分析认为：工程在施工建设过程中，把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管理体系，并

参照相关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制定质量管理办法，保障施工质量，基本上做到与

主体工程“三同时”，使水土流失得以及时控制。 

4.1.1 建设单位 

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始终把工程质量放在首要位置，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

制和监督。施工过程中全面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建立

建全了“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承包商保证，政府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

工程质量管理过程中实行计划调度会议制度、现场协调会议制度、现场碰头会议制度、

监理工地例会制度、技术设计审查制度、技术设计交底制度、施工组织设计审查制度、

安全措施方案审查制度、工程建设安全管理制度、质量检查抽查制度、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制度、工程计划统计管理制度、工程预结算管理制度等 14 项管理制度。水土保

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亦纳入了整个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工程质量检验资料齐全，

程序完善，均有监理、施工单位的签章，符合质量管理的要求。 

经分析认为：建设单位质量控制体系健全，管理有效，确保工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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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设计单位 

昆明合创建筑设计事务所承担云南天文台”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技术施

工阶段的设计工作。 

（1）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行业建设法规、技术规程、标准和合同进行设计，为

工程的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提供技术支持。 

（2）建立健全设计质量保证体系，层层落实质量责任制，签订质量责任书，并

报建设单位核备。加强设计过程质量控制，按规定履行设计文件及施工图纸的审核、

会签批准制度，确保设计成果的正确性。 

（3）严格履行施工图设计合同，按批准的供图计划及工程进度要求提供合格的

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 

（4）对施工过程中参建各方发现并提出的设计问题及时进行检查和处理，对因

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5）在各阶段验收中，对施工质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提出评价。 

（6）设计单位按监理工程师需要，提出必要的技术资料，项目设计大纲等，并

对资料的准确性负责。 

经分析认为：工程施工单位具备健全和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4.1.3 监理单位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东莞市鸿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承担了”恒泰城”（N 地

块）建设项目建设监理，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制定了一套全面、细致、科学合理的质

量管理体系，并严格按照“严格施工程序，强化施工监理；严格技术标准，加强质量

检验；狠抓关键部位，确保重点质量；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工程质量；严格工程验收，

确保缺陷处理质量”的质量管理原则，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执行“三检制”，把好每道

工序的质量关，实行严格的巡视检查与工序验收制度，任何项目都得经过工序验收后

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监理程序严格依照监理规范实施。 

经分析认为：在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监理单位质量管理体系是符合行业要求，

有效保证工程的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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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施工单位 

本项目施工由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施工单位采取一系列有效的质量管理

措施，建立一套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制定完善的岗位职责，建立以项目经理为第一

质量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对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层层建立质量责任制，

明确各施工人员的具体任务和责任，层层落实质量关；在施工中加强质量检验工作，

认真执行“班组初检，施工队复检，项目部终检”三检制度，切实有效地做好工程质

量的全过程控制。 

经分析认为：工程施工单位具备健全和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4.2.1.1 质量评价标准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等国家、行业有关技术标准，

结合业主建设单位提供相关资料（设计文件、施工图纸、设计变更文件、合同标准、

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质量检验证明）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及

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标准见表 4-1。 

表 4-1  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项 目 质量等级 评 定 标 准 

单元 

工程 

合 格 检查项目符合质量标准，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优 良 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 

分部 

工程 

合 格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优 良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单元工程质量

优良，且未发生过质量事故 

单位 

工程 

合 格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施工质量

检验资料基本齐全 

优 良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分部工程质量 

优良，且未发生过质量事故，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施

工质量检验资料齐全 

4.2.1.2 质量评价项目划分 

2018 年 4 月，建设单位组织监理单位东莞市鸿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验收

单位云南拓坤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昆明滇禹勘察设计有限

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施工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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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评估工作。本次工程质量评估

是在”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交工验收质量鉴定合格的基础上，对水保方案设

计的工程措施进行现场抽查检验。按照评估分区，对各分区内分部工程的外形和运行

状况进行检查，检查完毕后，按照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划分情况进行评估分析。根据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标准，”恒泰

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共划分为 3 个单位工程，9 个分部工程和 29

个单元工程。项目质量鉴定为合格，质量评定情况详见附件。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4.2.2.1 工程措施质量评价 

（1）建筑材料评估 

建筑材料主要包括：水泥、砂石骨料、钢筋、砂浆、砼等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等。

通过工程组调查评估，以上建筑材料均具有完善的检验报告表，工程质量监督单位为

江西交通建设工程监理所、厦门港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数据完善可靠，可以满足工

程验收需要，评估组一致认为达到合格标准。 

（2）竣工资料检验 

通过查阅施工组织设计、监理通知、原材料合格证、单元工程、分布工程、单位

工程质量评定资料、质量监督部门监督检查资料和质量评定资料、施工单位竣工报告、

监理总结报告等资料，评估认为该项目设计资料、监理资料、结算表等资料齐备，存

档规范，满足验收要求。 

（3）工程质量评估 

“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于 2015 年 1 日开工建设，于 2017 年 12 月主体

工程完工，本次工程质量评估是在项目自检合格的基础上，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进行

现场抽查检验。按照评估分区，对各分区内分部工程的外形和运行状况进行检查，检

查完毕后，按照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划分情况进行评估分析。 

根据单元工程、分布工程、单位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分析统计及现场调查复核，工

程措施分为 7 个分部工程和 27 个单元工程，工程措施中基础开挖与处理施工规范，

表面平整，回填满足填筑要求（查阅监理报告）；工程措施中浆砌石勾缝严密、纹理

整齐、无裂缝；排水沟布线合理、断面均匀、抹面平整、排水通畅。经评估，工程措

施单位工程总体评定为合格。质量评定情况详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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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认为：”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的质量和数量

符合设计标准，通过依次对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评定，评估认为”恒泰

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符合有关技术规范、标准的规定和要求，

具备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的条件。 

4.2.2.2 植物措施质量评价 

（1）树种选择评价 

通过现场调查，工程区选用树种主要有小叶榕、球花石楠、紫薇、红叶李、云南

松、雪松、华山松、杜鹃、蓝花鼠尾草、金丝桃、常春油麻藤、云南素馨等多种树种，

道路边坡及施工营场地等区域撒播混合草籽，该项目所选树种基本复核适地适树的原

则，选用灌木高度在 25cm 以上，冠副大于 20cm；草种选择混合草种，增强草种抗

病和气候适应能力。 

（2）竣工资料检查 

通过对工程建设竣工资料进行调查，评估认为该项目设计资料、监理资料、结算

表等资料齐备，存档规范，满足验收要求。 

（3）质量评定 

根据单元工程、分布工程、单位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分析统计及现场调查复核，植

物措施分为 1 项分部工程、2 个单元工程，经评估植物措施单位工程植被建设为合格

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详见附件 4。 

评估认为：通过对项目区内采取典型样方调查，本项目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

施，总体质量合格，下阶段应当加强苗木抚育管理措施，部分地段出现成活率低的，

应该适当补植，总体已具备验收条件。 

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本项目未设置弃渣场。 

4.4 总体质量评价 

本工程在改建及运行过程中，将水土保持工程项目纳入了主体工程施工、管理之

中，建立了建设单位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的质量管理制度，对整个项

目实行了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的质量保证体系，有效



“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27 

 

的保证了工程质量。 

整体上看，项目区内工程措施防护体系考虑较完善，对各水土流失重要部位均考

虑了拦挡、覆盖等措施，能有效排导项目主要建筑物自身及道路路面雨水，防止降雨

冲刷；对项目区临时用地区结合实际情况，撒播种草的方式进行植被恢复，增加了地

表林草覆盖度，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防治。本工程植物措施实施时段从工程进入试运行

期至现在，基本上已形成了植物防护体系，水土流失防治基本得到控制，经过下一个

生长期后，其覆盖度和防治水土流失的能力将进一步得到提高。后期应加大苗木管护

和抚育力度，以充分满足水土保持和生态恢复要求。 

经实地考察，项目区内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经过雨季考验，质量较为稳定，运

行正常，发挥了应有的防治水土流失作用，使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基本得到了控

制。评估组认为”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基本达到了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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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该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主要工程措施已全部完工，经过一段时间试运行，证明水土

保持工程措施质量很好，运行正常，未出现安全稳定问题，工程维护及时到位，效果

显著。植物措施由建设单位的绿化部门完成，从已验收的分部工程来看，成活率，保

存率，补植情况达到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5.2 水土保持效果 

本项目在监测过程中将项目监测分区划分为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项目建设

区分为建构筑物区、道路及广场区、河道整治区、景观绿化区三个防治分区，包括直

接影响区面积，共计监测面积为 2.97hm
2。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文件分析，项目区侵蚀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侵蚀强

度以轻度为主。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生产建设类 I 级标准。防治目标值为：扰动土

地整治率 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98%、林草植

被恢复率 99%、林草覆盖率 27%，具体分级评价指标见 5-1。 

表 5-1  水土保持措施分类分级评价指标 

防治标准 计算方法 一级标准值 

扰动土地整治率（%） 
项目建设区内水土保持措施面积与永久建筑物面积之和占扰

动地表总面积的百分比 
9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项目建设区内水土保持措施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

的百分比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建设区内，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方案实施后土壤侵

蚀强度的比值 
1.0 

拦渣率（%） 
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弃土

（石、渣）总量的百分比 
98 

林草植被恢复率（%） 
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

分比 
99 

林草覆盖率（％） 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 27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主要是为了防止工程区的水土流失，确保项目区建筑物

安全、保障安全运行、美化项目区环境。根据方案编制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对项目区

水土流失防治执行的等级标准，结合有关规定要求和监测所得成果，对项目区水土流

失防治六项指标进行验算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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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水保措施防治面积、永久建筑物面积之和与扰动地表面积的比

值。项目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为 2.85hm
2，方案实施后，扰动地表面积得到硬化或绿

化以及有效拦挡，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96%。扰动土地整治率分析详见表 5-1。 

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建设区扰

动土地总

面积(hm
2
) 

项目建设区扰动土地整治面积(hm
2
) 

扰动土地

整治率(%) 
①水土保持

措施面积 

②永久建筑

物占地面积 

③场地道路

硬化面积 

结果=(①+

②+③) 

建构筑物区 0.43  0.429  0.429 99.77 

道路及广场 0.97   0.97 0.97 99.99 

河道整治区 0.17 0.17   0.17 99.99 

景观绿化区 1.28 1.28   1.28 99.99 

合计 2.85 1.45 0.429 0.97 2.849 99.96 

5.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项目

在建设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 2.85hm
2，其中建构筑物区造成水土流失面积为

0.43hm
2，通过建筑物覆盖，有效治理了区内的水土流失；道路及广场占地面积

0.97hm
2，通过硬化，有效治理了区内的水土流失；河道整治区占地面积 0.17hm

2，通

过治理，有效治理了区内的水土流失；景观绿化区占地面积 1.28hm
2，通过绿化，有

效治理了区内的水土流失；综合分析在建设区各防治区的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可达到

99.93%。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分析详见表 5-2。 

表 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hm
2
) 水土保

持措施

面积
(hm

2
)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①项目区

总面积 

②永久建筑

物占地面积 

③场地道

路硬化面

积 

结果=(①-

②-③) 

建构筑物区 0.43 0.429  0.001 0 

99.93 

道路及广场 0.97  0.97 0 0 

河道整治区 0.17   0.17 0.17 

景观绿化区 1.28   1.28 1.28 

合计 2.85   1.451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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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拦渣率 

评估组通过查阅工程建设、监理相关资料，综合分析，拦渣率为实际拦渣量与总

弃渣量的比值，根据对项目的调查，项目建设过程中临时堆放综合管沟回填土方采取

了临时拦挡及临时覆盖措施进行防治，同时对堆放的砂石料和清运的车辆顶部进行覆

盖，拦渣率可达到 98%以上。 

5.2.4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土壤流失

强度之比。根据水土流失预测分析，本工程产生的水土流失主要在施工期间，施工方

对施工期间的水土流失采取措施进行治理，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水土保持措施。通过水

土保持方案的认真实施，建构筑物区土壤侵蚀模数为 0t/km
2
.a、道路及广场土壤侵蚀

模数为 120t/km
2
.a，河道整治区土壤侵蚀模数为 0t/km

2
.a 景观绿化区土壤侵蚀模数为

400t/km
2
.a，目前整个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220.49t/km

2
.a，土壤流失控制比 2.27。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

比，本项目可植被恢复面积为绿化区 1.281hm
2，实际恢复面积 1.28hm

2，林草植被恢

复系数可达 99.92%。 

表 5-3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指标参数 

结果 备注 
林草面积 可恢复面积 

绿化区 1.28 1.281 99.92% 乔灌草绿化 

5.2.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为林草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工程项目建设区具有林

草的区域主要为景观绿化区。林草总面积主要为绿化区的 1.28hm
2。本工程扰动地表

面积 2.85hm
2，采取植物措施后，绿化面积 1.28hm

2，林草覆盖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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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水土保持效果达标情况 

水土流失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其强度也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基础施工建设的开

始，水土流失强度增强，通过水土保持措施的治理又得到控制；到基础工程建设尾期，

水土流失强度将减小，在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较好的发挥作用下将降低到最小。 

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截至 2018 年 4 月，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各指标情况详见

表 5-4。 

表 5-4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指标达标情况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方案防治目标值 评估结果值 备注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99.96 达到目标值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7 99.93 达到目标值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2.27 达到目标值 

4 拦渣率 % 95 98 达到目标值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9 99.92 达到目标值 

6 林草覆盖率 % 27 45 达到目标值 

从表中可以看出，项目六项指标均到方案防治目标。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较为完

善，对防治水土流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技术评估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在评估工作过程中，评估组向工程沿线群

众发放 70 张调查表，收到有效问卷 58 份（12 份无效问卷填写内容不全），进行水土

保持公众调查。目的在于了解项目建设对当地经济影响以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弃土弃渣

管理等水土保持工作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时通过民众监督，对该项目建设过程水土

保持工作进行公开评价，促进水土保持宣传的同时，使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达

到“业主负责、社会监督”的作用，从而作为本次技术评估工作的参考依据。 

通过调查数据统计，调查对象包括农民、干部、商贩、学生等，被调查者中 20～

30 岁 11 人、30～50 岁 35 人，50 岁以上 12 人；其中男性 38 人，女性 20 人。在被

调查者 58 人中，86.2%的人认为工程建设促进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82.8%的项目建

设过程中扰动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有 89.7%的人认为项目对防治水土流失采

取的植被恢复措施发挥作用好；有 46.6%的人认为项目区周边影响较小，详见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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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工程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 

一、调查人员结构组成情况 

调查年龄段 20-30 岁 30-50 岁 50 岁以上 男 女 

调查总数（人） 58 11 35 12 38 20 

职 业 学 生 干 部 商 贩 农 民 

人 数（人） 32 9 5 12 

二、答卷情况分析结果 

调查项目评价 好 
占总数

（%） 
一般 

占总数

（%） 
差 

占总数

（%） 
不知道 

占总数

（%） 

项目建设对当地经济影响 50 86.2 5 8.6 2 3.4 1 1.7 

项目建设造成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48 82.8 5 8.6 3 5.2 2 3.4 

弃渣、弃渣管理情况 54 93.1 3 5.2  0.0 1 1.7 

项目建设后林草植被恢复情况 52 89.7 5 8.6 1 1.7  0.0 

项目建设对周边的影响 27 46.6 14 24.1 15 25.9 2 3.4 

土地征用补偿 3 5.2 38 65.5 5 8.6 12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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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6.1.1 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及管理机构 

本工程全面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水土保持工程的

建设与管理也纳入了整个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建设单位计划建设部作为业主职能

部门负责整个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和完善情况，对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进行督

促，并向相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水土保持工作的进展情况。 

6.1.2 水土保持工程有关单位 

项目法人单位：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昆明合创建筑设计事务所； 

水保方案设计单位：昆明滇禹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主体及水保措施施工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东莞市鸿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水保监测单位：昆明理工大学； 

水保验收单位：云南拓坤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6.2 规章制度 

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将

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中。在项目计划合同管理上制定了《”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合同管理办法》，还制定了招标投标管理、建设管理、

财务管理等办法。在建设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一整套适合本工程的管理体系和实施细

则，依据制度建设、管理工程。 

在建设过程中建立健全完善了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管理体制，在施工中严格实行施

工单位保证质量，监理单位负责质量监控，政府质量监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将

质量责任分层细化，贯穿于合同管理中。 

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针对水土保持工程特点，制定了《工程质量管理办

法》、《工程质量处罚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分别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签订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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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责任书，监理单位做到事前控制，过程跟踪、事后检查，以单元工程为基础，以

工序控制为重点，对工程原材料、中间产品及成品进行抽样检测和控制，认真执行各

项工序交接检查制度。对工程质量实施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施工单位建立了项目经理

负总责，总工程师抓质量保证体系，把质量目标负责分解到各个有关部门，严格按照

施工图纸和技术标准、施工工艺、施工承包合同要求组织施工。 

此外，为了规范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资金使用，制定了《”恒泰城”

（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财务管理办法》、《合同管理工作职责》等严格的规

章制度，为合理、及时提供建设资金，加快工程进度，缩短建设工期，保证工程质量，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供保障。 

监理单位专门制定了《监理工作实施细则》、《合同管理控制程序》、《质量控制程

序》、《进度控制程序》、《投资控制程序》等。施工单位也建立了详细的工序施工检查

和验收办法，以上规章制度的健全，为保证水土保持工程质量奠定了基础。 

6.3 建设管理 

6.3.1 工程招投标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施工、材料采购及供应、施工单位招标

均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中，实行了“项目法人对国家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承包

商保证，政府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有关施工单位通过招标、投标承担水土保持工

程的施工，施工单位都是具有施工资质，具备一定技术与人才，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

较完善。工程监理单位也是具有相当工程建设监理经验和业绩，能独立承担监理业务

的专业机构。 

6.3.2 合同签订及执行 

工程措施施工合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是各区域临时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

进行，由主体施工单位承建。工期：于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2 月完成。 

植物措施施工合同：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为场内的绿化，由绿化单位自行完成。

工期：于 2017 年 11 月~2017 年 12 月完成。 

水保工程建设监理合同：在 2015 年 1 月与东莞市鸿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签

订合同，其为主体监理，水保方案批复的水保工程由主体监理公司代为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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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执行合同的过程，有效的合同管理是确保建设目

标（质量、投资、工期）的主要手段。因此，从”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项目实施开始，我公司等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确保该工程水土保持项

目的正常实施。主要技术保证措施如下： 

1）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规范管理各施工单位，要求各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合同约定

建立完善的施工技术保障体系、施工管理体系、安全保障体系、现场文明施工管理体

系。做好施工现场的水土保持工作，避免因施工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2）针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特性，进行详细技术交底，使各施工单位更好的掌握和

熟悉水土保持技术规范标准，满足现场施工需要。 

3）严格按照水土保持设计图纸和技术要求进行土建项目施工，所有完工项目必

须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及质量评定标准进行验收。 

4）要求各施工单位加强管理，牢固树立现场各级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工程施

工质量意识。 

5）监督监理单位按照相关监理规范的要求，加大协调、监督管理力度，扎实做

好施工现场监理工作，对工程部位及关键工序实行旁站跟踪监控。 

采取以上技术保证措施后，各分项工程合同中的有关水土保持工作内容得以顺利

执行，合同中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基本按合同约定实施。 

6.3.3 施工材料采购及供应 

“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所用材料，由各施工单位自己采购，

由监理控制材料的质量，不合格的材料绝不允许进场；工程所需的材料及设备都能按

照施工进度要求及时到场，对工程建设没有影响；工程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严格按工

程施工进度及所需材料量进行控制。 

6.4 水土保持监测 

6.4.1 监测过程  

为贯彻国家相关法律法规，2015 年 11 月，建设单位委托昆明理工大学进行本项

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接受委托任务后及时成立监测组进场监测，监测

单位陆续开展相应的监测工作，于 2018 年 4 月编制完成《云南天文台”恒泰城”（N



“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36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设计与实施计划》，并及时提交监测成果报告，监测成

果报告包括《监测实施计划》、监测季报（1～9 期）、监测年报（2016 年度、2017

年）。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调查法（包括实地量测、现场测验分析法、资料收集分析

法）、地面观测等方法。监测内容包括：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流失因子、水

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等，并结合主体工程设计资料、施工、监理等资

料，于 2018 年 4 月编写完成《云南天文台”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总结报告》。 

评估认为：监测过程的开展为工程的水土保持工作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同

时也对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水土保持意识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采用监测方法调

查监测为主，方法可行，采用监测资料可靠，可以反应施工期的水土流失情况及防

护措施效果。 

6.4.2 监测结果 

6.4.2.1 监测范围 

根据《监测总结报告》显示，”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施工期间实际防治责

任范围总面积为 2.97hm
2，其中项目建设区 2.85hm

2，直接影响区为 0.12hm
2。 

评估认为：监测范围界定合理，符合实际情况，可以满足监测数据的收集要

求。 

6.4.2.2 监测点位布设 

根据《监测总结报告》，工程实际共设置监测点 8 个，其中 2016 年布设监测点

4 个、2017 年布设监测点 4 个；所布设水土保持监测点中，观测型 1 个，调查型 7

个（其中植被样方调查点 1 个、巡查 6 个）。 

评估认为：监测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布置监测点位，布置合理，符合实际情况，

可以反映工程现状水土流失数据取样和分析要求。 

6.4.2.3 土壤流失量 

根据《监测总结报告》，工程建设期水土流失面积 2.85hm
2，新增土壤流失量

166.33t，现阶段项目水土流失侵蚀模数为 220.49t/km
2
.a。项目建设所产生土壤流失

量主要集中于施工期，其中施工期产生土壤流失量主要集中在路基开挖与填筑阶

段。 

评估认为：项目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对项目区原地貌及植被造成了一定的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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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但通过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现阶段所产生的水土流失危害已得基本的治

理，监测结果合理。 

6.4.2.4 监测统计工程量 

根据《监测总结报告》，“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植物措施：景观绿化区园林绿化 1.28hm
2；临时措施：道路及广场区施工出入口车辆

清洗池 1 个、沉砂池 1 口，景观绿化区临时砖砌排水沟 470m、排水沟末端沉砂池 2

口，构建筑物区临时沉砂池 7 口、临时砖砌排水沟 550m、基坑积水应急抽排措施 5

套。。 

评估认为：监测统计工程量与工程实际实施完成工程量基本一致，监测数据可

靠。 

6.4.2.5 监测统计六项指标 

依据水土保持监测确定的监测内容，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对”恒泰城”（N 地

块）建设项目建设项目六项防治目标进行分析统计。项目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96%，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 99.93%，拦渣率达 98%，水土流失控制比达 2.27，林

草植被恢复率达 99.92%，林草覆盖率达 45%，各项指标均达到一级目标值，满足验

收要求。 

监测得出的六项指标见表 6-1。 

表 6-1  六项指标监测结果情况表 

序号 指标类型 方案批复值 监测结果 

1 扰动土地治理率（%） 95 99.96 

2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99.93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2.27 

4 拦渣率（%） 95 98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92 

6 林草覆盖率（%） 27 45 

评估认为：监测报告六项指标分析合理，计算准确。 

6.5 水土保持监理 

建设单位于 2015 年 1 月委托东莞市鸿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作为本工程水土

保持工程监理单位，根据合同规定对承包商实施全过程监理，按照“三控制、二管理、

一协调”的总目标，实施全面监理，建立以总监理工程师为中心、工程师及监理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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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分工负责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监控体系。 

监理单位专门制定了监理规划及实施细则，制定了相应的监理程序，严格执行各

项监理制度，对包括植物措施在内的整个水土保持工程实施了质量、进度、投资控制。 

6.5.1 监理规划及实施细则 

为了保证水土保持工程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设计文件

等实施，达到设计要求的标准，”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对工程建设的质量目标、

投资目标、进度目标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对工程建设合同进行强化管理；对工程建设

过程中的各种信息进行科学管理。为开展项目的监理工作，监理单位制订了监理规划

及实施细则，成立了”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保工程项目监理部，实行总监理

工程师负责制。按照合同和技术规范、标准，监督检验承建单位的工作。 

1）监理总则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据相关技术规范，按照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签订的监

理合同开展工作。坚持“独立、公正、自主、诚信”的原则，维护建设单位和施工承

包单位的合法权益。 

2）监理程序 

编制工程建设施工监理规划； 

根据工程建设的计划进度，提出项目监理实施细则； 

按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和监理工作规程进行工程监理； 

在监理过程中组织、参与工程的各类验收和质量评定，签署监理意见； 

监理工作结束后，向工程建设业主或主管部门提交监理工作报告，移交工程监理

档案。 

3）监理方式 

根据”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特点，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实施

监理： 

巡视式监理：在施工的每个阶段，监理工程师到工地巡视检查，主要监理内容为

工程进度、工程部位，记录工程开、竣工时间等。 

抽样检查：按随机抽样方法，对回填碾压的容重、空隙度、砂浆编号等指标抽取

规定的数量，对其完成的数量、质量进行检验。经检验对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未经设

计变更擅自改变施工设计的，均视为不合格，对完成的工程量，以抽样检验的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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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旁站式监理：对重要的工程项目、关键的施工工序，要求监理人员要在现场进行

旁站式监理，由监理工程师或监理员驻地监理。 

4）施工阶段监理任务 

施工准备阶段：组织人员熟悉设计文件，会审设计图纸，审查施工组织设计、施

工进度安排、施工规程、技术保证措施等。对施工承包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技术管

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进行审查确认。 

施工阶段：开工前，监理机构和人员全部进驻施工现场。按照建设合同、监理合

同和设计文件进行监理。以施工质量为保证、工程进度为限制、投资效益为目的的原

则，协调各方关系，保证工程的正常建设。在进度控制上，审核完成工程量和价款，

做好计量和支付凭证，控制工程总投资。另外，做好施工安全监理、施工合同管理和

监理信息管理等工作。 

6.5.2 监理制度、机构、人员 

监理制度包括：规划设计文件、图纸的审查制度；工程开工审批制度；检验及复

验制度；设计变更处理制度；现场协调会议制度；工程质量事故处理制度；工程款支

付、签认、索赔制度；监理报告制度；工程中间验收及竣工验收制度。 

监理机构及人员：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全权委托昆明劲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实施，

其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监理机构，设一个项目监理部，实行总监负责制。监理部配备总

监理工程师 1 名，监理工程师 1 名，监理员 1 名。 

6.5.3 工程质量检测方法 

工程质量检测采用承建单位自检与监理工程师抽检核定相结合的方法，以单元工

程检测为重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隐蔽工程、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单

位工程的质量检验方法都有各自不同的要求。 

1）工程措施检测 

工程措施检测的主要内容是原材料及中间产品质量和单元工程及其外观质量。 

原材料检查水泥标号、出厂及其保质期和质量认证编号是否齐全，是否过期失效；

检查砂石料是否满足级配粒径要求。承建单位自检合格后报请监理工程师复检，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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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合格方可使用。 

中间产品检查砂浆和混凝土是否按照设计配合比制作而成，承建单位必须实行技

术旁站，保证中间产品的自检合格。监理工程师可以通过询查和必要的技术旁站检测

中间产品的合格性。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单元工程及其外观质量的检测，以承建单位自检为主，监理工程师不定期随机抽

样检测进行核检。当核检断面尺寸与施工质量都满足设计质量要求时，由监理工程师

报请总监理工程师签证后报告业主。 

场地排水沟在检测其以上单元工程及其外观质量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检查它是否

可以有效控制上部地表径流，排水去处是否妥善处理。 

2）植物措施检测 

植物措施检测的主要内容是苗木种籽质量和单元工程质量。 

苗木种籽质量检测。在承建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监理工程师采用随机抽样的

方法进行核检。苗木质量通过规定高度范围直径的量测，检查是否满足特定树种的苗

龄范围标准，种籽质量通过称量千粒重检查特种物种是否满足规定的千粒重标准；同

时，观察苗木和种籽的外观特征，检查其是否生长势良好或具有病虫害的威胁。 

单元工程质量检测的重点内容包括整地质量、造林（种草）质量和苗木草地特征

质量。在各类单位工程内随机抽选不少于 2 个单元工程，进行检测，结果与设计要求

相对照进行评价。①检测整地工程的断面规格，抽样均衡分布，数量不少于 20 个，

分别量测、记录、计算，结果取各样本的平均值。②检测造林（种草）技术质量，通

过巡视和必要的旁站，掌握林草营种的技术资料，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使造林种草建

立在科学的技术基础上。③检测苗木草地特征质量，在选取的单元工程内，点数林木

植株数及其成活数量、量测栽植点株行距，据此，计算平均造林密度和成活率；在选

取的单元工程内分布均衡地抽样，样方不少于 30 个，目测点数出苗数和量测草层高

度，确定单位面积的出苗率和生长情况，并目估盖度。 

6.5.4 工程质量、进度、投资控制情况 

1）工程质量控制。主要是事前、事中、事后质量控制：事前质量控制包括设计

图纸及文件、施工现场的布设、施工队伍及人员培训、工程采用的原材料的质量检验

等几个方面；事中质量控制包括施工工艺及工序控制、质量监督整改及其他质量控制

等；事后质量控制主要是对施工质量检验报告及有关技术文件进行审核，整理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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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建立档案，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定等。 

2）工程进度控制。根据水土保持工程控制总进度计划、施工承包合同编制工程

项目实施的总进度计划，确定进度控制的关键线路、控制性施工项目及其工期、阶段

性控制工期目标，以及工程项目的各合同控制性进度目标，以此作为工程项目总体进

度的控制依据。 

3）工程投资控制 

投资控制的总目标是批复的概算投资额，要求在施工过程中不突破概算总目标，

对工程合同费用、工程造价进行有效控制。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本工程不涉及。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依据云南省物价局、财政厅、水利水电厅云价费发[1997]25

号文征收，建设单位已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缴纳，共计 0.42 万元，与水土保持方案

设计一致。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6.8.1 施工期水土保持管理 

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水土保持工作由各个部门密

切配合，协助施工、监理等单位全面落实水土保持工作。在施工过程中，把水土保持

及相关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管理中，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监督，未出现过严重的水

土流失危害事件。 

评估认为，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管理工作是到位的。 

6.8.2 运行期水土保持管理 

按照组织机构建设情况，运行期水土保持管理由云南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负责人员保留建设期人员安排。工程措施的养护由工程部自行处理，植物措施养

护按照施工协议有绿化承包人负责养护，工程部负责监督，养护协议结束后，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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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聘用工人进行管理养护。 

评估认为：工程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制定质量管理体系，保障施工质量，水土保

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进行，有效保障水土保持工作顺利开展，使水土流失得以及时、

有效的控制。工程投入运行后，管理责任已落实。现行的水土保持管理措施符合水土

保持工作的需要，可以保证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运行期管理责任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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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建设项目施工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对生态环境产生

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造成新增水土流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精神，建设单

位在工程施工前，委托招昆明滇禹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为建设单位

提出水土流失治理、实施、管理的技术要求，同时也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部门执法检

查提供科学标准和依据。充分发挥主体工程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以及补充完善

的水土保持措施，有效预防和减免工程建设诱发的水土流失，使受扰动的原地表所产

生的新增水土流失得到治理，使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原有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减轻

因项目建设对项目区域下游河流和环境造成危害。 

通过评估，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审批手续齐备，管理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建

设及档案管理规范。工程现已试运行，实施措施到位，布局合理，满足水土流失防治

要求。工程量增减合理可行，有利于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经统计水土保持措施工程

量为：植物措施：景观绿化区园林绿化 1.28hm
2；临时措施：道路及广场区施工出入

口车辆清洗池 1 个、沉砂池 1 口，景观绿化区临时砖砌排水沟 470m、排水沟末端沉

砂池 2 口，构建筑物区临时沉砂池 7 口、临时砖砌排水沟 550m、基坑积水应急抽排

措施 5 套。 

通过复检，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共划分为 3 个单位工程，8 个分部工程和 29 个单

元工程，其中单位工程按照工程类型和便于质量管理的原则，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划分

为土地整治工程和植被建设工程；分部工程在单位工程的基础上按照功能相对独立，

工程类型的原则，划分为基础开挖与处理、防洪排水、场地整治、点片状植被。通过

评估，工程总体合格。同时，还对施工原始纪录、材料检验报告等资料进行查验，各

项工程资料齐全，符合施工过程及技术规范管理要求，达到验收要求。 

通过评估，”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建设期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1034.75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计列投资 1003.35 万元，方案新增水保投资 31.40 万元。

水土保持总投资中，工程措施费 0 万元，植物措施费 1000 万元，临时措施费 10.03

万元，独立费用 23.30 万元（监测费 10.00 万元，监理费 7.00 万元，其它费用 6.30

万元），水保设施补偿费 0.42 万元，基本预备费 1.00 万元。投资满足水土保持防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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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经生态效益评估，该项目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明显，防治责任范围内扰动土地整治

率达到 99.96%，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9.93%，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2.27，拦渣率

达 98%以上，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92%，林草覆盖率达到 45%，各项指标均达到

一级目标值，满足验收要求。 

综上所述，工程水土保持项目评估组在询问知情人员、调阅大量技术档案、现场

考察、抽样调查后，经认真讨论评估，认为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基本得到落实，各项

水土保持工程在不断优化设计过程中基本完成建设任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

各类开挖面、施工场地、施工道路等基本得到及时治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

有效控制。项目区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较好地发挥保持水土、改善环境的作用。该工

程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的有

关规定和要求，水土保持专项投资落实，各项工程安全可靠、质量合格，工程总体质

量达到合格标准，评估认为“恒泰城”（N 地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已达到验收

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根据项目评估组在外业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做好”恒泰城”（N 地块）

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发生发展，消除水土流失对下游及周

边产生的不良影响及不安全隐患，提出建议如下： 

（1）进一步完善建筑物周边裸露部位的植物措施； 

（2）运行初期派专人对场地进行巡视，发现植树区域有苗木死亡、植草区域有

草皮破坏现象，应及时联系绿化总包施工队伍，加强植物措施区域的补植补种； 

（3）对排水措施要加强巡视，出现淤积及时疏通； 

（4）旱季保证每月对绿化区域进行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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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附件 1、项目立项文件 

附件 2、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 

附件 3、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附件 4、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附件 5、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附件 6、渣土清运证明 

 

8.2 附图 

附图 1、工程地理位置图 

附图 2、工程总平面图 

附图 3、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附图 4、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